EARARE S R G S M

114# & A f§ 3 % 78835%
SO A EAARBRE CRBREFRRT
ik G

b FvE R > GRBT REFEAERAL W (113E R

§EF %8485L) > AL AmF LAY po el (1138 & %

FHE6995L) o AT B HA SR G AT
5=

AO1 %IEJJJG?‘;%;%“;B’»E%EE R f PRI o dek LI £ 0 AT

iﬁ‘-’ié’,f_yf;,#’ S Zp o

-\

;\a‘r Jo B oop %friﬁf‘r}ifﬁ%w]’z’f‘v?&%"iz“—%‘”sbix”li
Jl‘f’r/);‘j{]:ﬁ? iﬁ(ﬁf'%ﬁo
iI9z 2y

- PR EF
w2 AQ1#E %EE%M‘%MM1$AF%?%WPL
Poit o FRESEEP ARG ART > T A

w«

At

LA B A B E M‘;&;’éﬂ* ' LR (TR OB P 2
B Tiﬁﬂfﬁﬁfﬁfﬁi o RANHEG A A 2 T
TR RE S TP H AL 2 FHITHEBM L A A
Lo TI2ET1 P 6P #-HE Y #32 2 B R CRGG A28 UL
OOOOOOOOOO%F“%% (THAXRME) 2k pY P22 387 1
L F U @AM uE - PEIER (T R) 300%

ii*l%\’ilif%:#t"‘/‘@ ‘«gd—_?_?iggxﬁj’_aA<,;x wm A
BANEA S NE B LRI 2 A 5341 F) T3

m‘éf%’*lf—l @ - 6007 c FHEFL AL L
EmH2 LAl WRB P L AFErG 0 AN
€f<”ﬁ’*ﬁ7j7‘ R %é*v"llZﬁll” 14p + =10pF524 3% ~ 1
Ipbmsr BEARFEMBRTGE > » H EfF 4 2 IF
~ P ERE /f%ui*ﬁﬁi’”é‘ 2 0 REGQF] @ Pt 2 30112

% s w

%— 7



E112 14p =57 g KOO OO ”OEKOOO%i
f‘¢Wm$30%(mmv&d§§xﬁmﬁ%ﬁﬁ, ot H

1%:4 °W%§@%§p\’ﬁﬁ§@£’iﬁﬁ

ull
11\

T E it

SES %‘@ﬁﬁﬁ F@?%%aé

%‘ij'vr'_am "1/(;1[7%\]3@}1’1 X T AR T
RIS SO

()P\ Ez“fi&'&t%‘}; r%;;;éj%fﬁf@a b o

EEmAFAa[E o

SNG4 ﬁial

B (& 5 LINE®S & 4 3
H5) - HiEHE 2 p

_—

he=1ik 2
a&m;%W@ﬁa’ﬁﬁrﬁ é‘%iéf% 4w
1 :

FAAEFATZAEFHAELHA T o " TEFL AL
R ERIFL VAL g s EAgL
Tz o BT o HESATEREE ST A ERSBER
BRI ARELERERF LRG> 2 F D LAV
AT AR FHERAPE BT ZEIRAGRZTE BIAR
PERGETZERFFTRLEILS AR R
PREETRALEY AART FFFELLL (T LE
zodb s oz ) o AAEN A RT AR TS
Fial Hr2 FEFIAIGEHZAIBRCE ¢ 3
BLp e 2 Rz r 232 280 BT
BF AP AT H/RETIEME ) TFEF IR A F

=T TR A

£l
[V I E N Lt s i g = o A
EEIE Y PREL S AN E A FZAF R
IRIENABARE F RS 0 R FHRERY > LS p
iﬁiéﬁ’ﬁ FOFE o jRh 2 R i
VIR EN N B A o Sl W - RN AR R |

fu



01255 =3
%ﬁ?ﬁ%ﬁ%o
il NS LT S Y- R S S RS LU
SRR ERD PN £ R $30E 2L R &I

22 TR 2
S FMREAQ I ZAREFHTHEMES ARIP 2 &1
EARZ W AT > FEAEGF Y FE T AR L
B EBEFIFHBMIEE > BT AR PRI ER
Q&%ﬁgﬁ*aPﬁi%ﬁﬁ’ﬁ$4iéhﬁﬁﬁpﬁ
Lo T EMEIT o RE L ERIZFIANETEG L

‘U

IS

[\SY
S ,;ﬁx»ygﬁg&xﬁ ,gégjagg&% ,}%;‘g‘;:g;k,;,%;;
B2 FE 2 F s PR RPFZER T EH )
gké%%\i_gi\pﬁﬂ\li‘qﬁ\hl—r/‘l}i? ;#\ K%k_’?j&:}_

ZFAE IR BT FART A HKIE]A > TR
;z:mﬁ»f £ %% 1£3,000,000~ 2 4 > ~ §FA94 —;Lfv*:fﬁ'z
BN PEATp M2 17 AR ~ REed F 2 GAGRIR
'Tﬂ% £ R 2 AT 2] 0 Bfiav ) ﬁi%;'ljééia‘*r% 1
M2 AQ1p R BEFTEMEEI PP Y P22 5 - (78
TEMEEE - PEI00~ 0 23600~ 2 AHEEB 4> T
FEGER LSS (AL BAKE S RRFIISERGES

‘sl

x\“\

b
i
mj



584858 % 12F ) » %600~ T xH FlA ZArjE 2 o B At
o LR e %t iR R A frk 16}@-1; 172 %38iF2.1% 158
ME s FIMZ AT 0 TR T 2R - IR
R OB TI|TRE  EE BE e YRR TR T3
gj{ BE IR A K RATY 25 0 AR T2 B
P2 EEP P A AatR Aty g3 A TR
T o
7 f;wq:i%frff:;‘é %4497i% %238 ~ %37 ~ % 4500%
EWQIE > DI B Hidded 2 o
N pj;j\;i"Jii-’ Whfeg g2 ¥ pA420p p v Afdtd
Tk PN AR E - R L& (R A)
A NEERBT R AERAR QI o
v i EY E3] 114 = 9 3 12 p
ABE S e iz F L3R
NP AEMERAS R
ded PRAZ] A BT AEEE20p P oo o AR D P R
frit b 3FIRd o> PR AR AR THB G F A2 A KTE
v 2 EY 23] 114 = 9 2 12 p

)(.\

¥ 178 ~ %454

o

}~4

=
&
-
=
e
S
\‘;r;u
(2
\y
W
\'@;\
n'g
q

73?7 » LE[BL e o g A nﬁfrﬁﬁ'éi'r%"%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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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7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建平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848號），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699號），本院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被告Ａ０１得預見具專屬性、識別性之個人行動電話門號之門號卡，若提供與無任何信賴基礎之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執以利用與人聯繫或作為身分認證之用，以遂行詐欺取財之目的，並逃避檢警循線追緝，竟基於縱有人以其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112年11月6日將其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門號）及同日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不詳門號，以每一門號新臺幣（下同）300元之代價，代價提供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其為未成年人，或與之共同支配該門號之人為3人以上）作為不法使用工具，而一共得手600元。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取得本案門號之支配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後於112年11月14日上午10時52分許、11時6分許，透過本案門號聯繫蕭學斌，向其佯稱可加入投資公司獲取豐厚報酬云云，致蕭學斌因而陷於錯誤，乃於112年11月14日上午某時許，在臺東縣○○市○○路0段000號處，將現金3,000,000元交付當時支配本案門號之人或與其有犯意聯絡之人。嗣蕭學斌察覺有異，乃報警處理，並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
　㈠被告Ａ０１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蕭學斌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告訴人蕭學斌提供之行動電話畫面截圖（包含LINE聯絡人資訊、對話畫面、收據照片、來電顯示畫面）、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收據及契約。
　㈣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㈤通聯調閱查詢單。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而言。亦即行為人主觀上對於客觀事實之「可能發生」有所認識，而仍容任其發生，即屬之。具體以言，倘行為人知悉其行為可能導致或助長某項侵害他人法益之客觀事實發生的風險，且有自由意志可以決定、支配不為該導致或助長侵害法益風險之行為，雖主觀上無使該侵害法益結果實現之確定意欲，惟仍基於倘實現該犯罪結果亦在其意料中或主觀可容許範圍之意思（即「意欲之外，意料之中」），而放棄對於該風險行為之支配，即為間接故意。簡言之，只要行為人交付當時之主觀心態，已預見自己之電話門號將可能落入不法份子之手進而供詐欺取財使用，卻仍決定提供電話門號，即可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已有幫助不法份子犯詐欺取財之間接故意。而電話門號乃個人為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之重要工具，申辦人為免涉及不法或蒙受損害，亦必然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此為日常生活經驗及事理之當然，殊為明確。況不法集團以蒐集他人行動電話門號供作不法財產犯罪之情層出不窮，並迭經媒體廣為披載，且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均得自行向電信業者申請辦理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任何特定身分之限制；苟非意在將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犯罪之不法目的或掩飾真實身份，實無蒐集他人向電信業者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之必要，而申辦預付卡行動電話門號之人若交付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卡給他人使用，勢將難以追查實際使用該行動電話門號者為誰，則該行動電話門號淪為犯罪工具之可能性極高，此為當然之理。被告無視他人財產法益受害之可能，選擇容任縱本案門號將供作不法份子詐欺取財或其他犯罪所用之風險發生，自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核被告Ａ０１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審酌被告Ａ０１任意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來路不明且無信任基礎之他人使用，容任不法份子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聯絡工具進行詐欺取財犯罪，使被害人及司法機關難以溯源，已破壞社會治安及有礙交易秩序，雖被告未參與構成要件行為，可責性較輕，然其所為足使不法份子得以隱匿真實身分，減少遭查獲風險，助長犯罪風氣，危害治安非輕，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其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情節、所生危害，及未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宥恕，及被害人數僅1人，但所涉及該次被害之金額高達3,000,000元之鉅，又衡酌被告於緝獲為警詢問時所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Ａ０１自承將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及同日申辦之另一行動電話門號以每一門號300元，共計600元為代價販售他人，並取得該筆現金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848號卷第12頁），該600元即係其因本案所獲之犯罪所得，此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被告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卡，雖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衡酌該門號卡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且已交付他人而非被告所有，自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唐先恆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李謀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瓊秋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0,000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7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建平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緝字第848號），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易

字第699號），本院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被告Ａ０１得預見具專屬性、識別性之個人行動電話門號之門

    號卡，若提供與無任何信賴基礎之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執

    以利用與人聯繫或作為身分認證之用，以遂行詐欺取財之目

    的，並逃避檢警循線追緝，竟基於縱有人以其申辦之行動電

    話門號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於112年11月6日將其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門號00

    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門號）及同日申辦之遠傳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不詳門號，以每一門號新臺幣（下同）300元之

    代價，代價提供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其為

    未成年人，或與之共同支配該門號之人為3人以上）作為不

    法使用工具，而一共得手600元。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

    取得本案門號之支配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

    欺取財之犯意，先後於112年11月14日上午10時52分許、11

    時6分許，透過本案門號聯繫蕭學斌，向其佯稱可加入投資

    公司獲取豐厚報酬云云，致蕭學斌因而陷於錯誤，乃於112

    年11月14日上午某時許，在臺東縣○○市○○路0段000號處，將

    現金3,000,000元交付當時支配本案門號之人或與其有犯意

    聯絡之人。嗣蕭學斌察覺有異，乃報警處理，並循線查悉上

    情。

二、證據：

　㈠被告Ａ０１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蕭學斌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告訴人蕭學斌提供之行動電話畫面截圖（包含LINE聯絡人資

    訊、對話畫面、收據照片、來電顯示畫面）、存摺封面及內

    頁影本、收據及契約。

　㈣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㈤通聯調閱查詢單。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依刑法

    第13條第2項規定，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

    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而言。亦即行為人主觀上

    對於客觀事實之「可能發生」有所認識，而仍容任其發生，

    即屬之。具體以言，倘行為人知悉其行為可能導致或助長某

    項侵害他人法益之客觀事實發生的風險，且有自由意志可以

    決定、支配不為該導致或助長侵害法益風險之行為，雖主觀

    上無使該侵害法益結果實現之確定意欲，惟仍基於倘實現該

    犯罪結果亦在其意料中或主觀可容許範圍之意思（即「意欲

    之外，意料之中」），而放棄對於該風險行為之支配，即為

    間接故意。簡言之，只要行為人交付當時之主觀心態，已預

    見自己之電話門號將可能落入不法份子之手進而供詐欺取財

    使用，卻仍決定提供電話門號，即可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已有

    幫助不法份子犯詐欺取財之間接故意。而電話門號乃個人為

    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之重要工具，申辦人為免涉及不法或蒙受

    損害，亦必然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此為日常

    生活經驗及事理之當然，殊為明確。況不法集團以蒐集他人

    行動電話門號供作不法財產犯罪之情層出不窮，並迭經媒體

    廣為披載，且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均得自行向電信業者申

    請辦理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任何特定身分之限制；苟非

    意在將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犯罪之不法目的或掩飾真實身份

    ，實無蒐集他人向電信業者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之必要

    ，而申辦預付卡行動電話門號之人若交付所申辦之行動電話

    門號卡給他人使用，勢將難以追查實際使用該行動電話門號

    者為誰，則該行動電話門號淪為犯罪工具之可能性極高，此

    為當然之理。被告無視他人財產法益受害之可能，選擇容任

    縱本案門號將供作不法份子詐欺取財或其他犯罪所用之風險

    發生，自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核被告Ａ０１

    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

    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

    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

    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審酌被告Ａ０１任意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來路不明且無信任基

    礎之他人使用，容任不法份子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聯絡工

    具進行詐欺取財犯罪，使被害人及司法機關難以溯源，已破

    壞社會治安及有礙交易秩序，雖被告未參與構成要件行為，

    可責性較輕，然其所為足使不法份子得以隱匿真實身分，減

    少遭查獲風險，助長犯罪風氣，危害治安非輕，所為應予非

    難；兼衡其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犯罪動機

    、手段、目的、情節、所生危害，及未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

    達成和解或取得宥恕，及被害人數僅1人，但所涉及該次被

    害之金額高達3,000,000元之鉅，又衡酌被告於緝獲為警詢

    問時所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Ａ０１自承將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及同日申辦之另一行動電話

    門號以每一門號300元，共計600元為代價販售他人，並取得

    該筆現金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848

    號卷第12頁），該600元即係其因本案所獲之犯罪所得，此

    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被告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卡，

    雖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衡酌該門號卡並不具刑法上之重

    要性，且已交付他人而非被告所有，自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唐先恆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李謀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瓊秋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0,000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7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建平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848號），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699號），本院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被告Ａ０１得預見具專屬性、識別性之個人行動電話門號之門號卡，若提供與無任何信賴基礎之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執以利用與人聯繫或作為身分認證之用，以遂行詐欺取財之目的，並逃避檢警循線追緝，竟基於縱有人以其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112年11月6日將其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門號）及同日申辦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不詳門號，以每一門號新臺幣（下同）300元之代價，代價提供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其為未成年人，或與之共同支配該門號之人為3人以上）作為不法使用工具，而一共得手600元。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取得本案門號之支配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後於112年11月14日上午10時52分許、11時6分許，透過本案門號聯繫蕭學斌，向其佯稱可加入投資公司獲取豐厚報酬云云，致蕭學斌因而陷於錯誤，乃於112年11月14日上午某時許，在臺東縣○○市○○路0段000號處，將現金3,000,000元交付當時支配本案門號之人或與其有犯意聯絡之人。嗣蕭學斌察覺有異，乃報警處理，並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

　㈠被告Ａ０１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蕭學斌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告訴人蕭學斌提供之行動電話畫面截圖（包含LINE聯絡人資訊、對話畫面、收據照片、來電顯示畫面）、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收據及契約。

　㈣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㈤通聯調閱查詢單。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而言。亦即行為人主觀上對於客觀事實之「可能發生」有所認識，而仍容任其發生，即屬之。具體以言，倘行為人知悉其行為可能導致或助長某項侵害他人法益之客觀事實發生的風險，且有自由意志可以決定、支配不為該導致或助長侵害法益風險之行為，雖主觀上無使該侵害法益結果實現之確定意欲，惟仍基於倘實現該犯罪結果亦在其意料中或主觀可容許範圍之意思（即「意欲之外，意料之中」），而放棄對於該風險行為之支配，即為間接故意。簡言之，只要行為人交付當時之主觀心態，已預見自己之電話門號將可能落入不法份子之手進而供詐欺取財使用，卻仍決定提供電話門號，即可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已有幫助不法份子犯詐欺取財之間接故意。而電話門號乃個人為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之重要工具，申辦人為免涉及不法或蒙受損害，亦必然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此為日常生活經驗及事理之當然，殊為明確。況不法集團以蒐集他人行動電話門號供作不法財產犯罪之情層出不窮，並迭經媒體廣為披載，且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均得自行向電信業者申請辦理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任何特定身分之限制；苟非意在將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犯罪之不法目的或掩飾真實身份，實無蒐集他人向電信業者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之必要，而申辦預付卡行動電話門號之人若交付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卡給他人使用，勢將難以追查實際使用該行動電話門號者為誰，則該行動電話門號淪為犯罪工具之可能性極高，此為當然之理。被告無視他人財產法益受害之可能，選擇容任縱本案門號將供作不法份子詐欺取財或其他犯罪所用之風險發生，自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核被告Ａ０１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審酌被告Ａ０１任意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來路不明且無信任基礎之他人使用，容任不法份子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聯絡工具進行詐欺取財犯罪，使被害人及司法機關難以溯源，已破壞社會治安及有礙交易秩序，雖被告未參與構成要件行為，可責性較輕，然其所為足使不法份子得以隱匿真實身分，減少遭查獲風險，助長犯罪風氣，危害治安非輕，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其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情節、所生危害，及未見被告與本案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宥恕，及被害人數僅1人，但所涉及該次被害之金額高達3,000,000元之鉅，又衡酌被告於緝獲為警詢問時所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Ａ０１自承將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及同日申辦之另一行動電話門號以每一門號300元，共計600元為代價販售他人，並取得該筆現金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848號卷第12頁），該600元即係其因本案所獲之犯罪所得，此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被告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卡，雖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衡酌該門號卡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且已交付他人而非被告所有，自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六、本案經檢察官唐先恆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李謀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瓊秋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0,000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